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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訊系統」社會工作師 

執業登記、繼續教育系統登錄研商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9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衛生福利大樓 301 會議室  

主持人：王簡任視察燕琴                        紀錄：謝易伶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案 

案由一：縣市政府端系統操作說明  （報告單位:威進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決定： 

一、 有關本系統「母機構」之定義，係指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單位。 

二、 關於機構審核事宜： 

（一） 系統已勾稽「機構名稱」、「統一編號」、「地址」及「負

責人姓名」，並設有重複申請提醒視窗。請廠商評估將該提

醒提前至外層檢核，以減少承辦人審核流程。 

（二） 請廠商將審核單位欄位置於申請及審核頁籤。有關審核單位

窗口一覽表，俟本部資訊處彙整完成後，再行提供地方政府

參據。 

參、 討論案  

案由一：地方政府意見交流與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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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福人員資料 

（一） 有關人員資料誤歸其他機構、資料誤植等情形，請於「PM102

－資料異動申請」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以進行

人員資料移轉作業。 

（二） 有關「PM110－社福人員資料」，本系統具備修改紀錄功能。

倘需更正人員資料，請於頁籤下方「修改紀錄」點選「新增」，

即可進行資料修改。 

（三） 有關社福人員工作經歷變更一節，倘前任職機構未更新離職

日期，現職機構將無法新增該社福人員。部分工作經歷係由

系統介接，應由原系統來源更新相關資料；惟在尚未完成介

接前，社福人員可請前任職機構補登離職日期，或透過

「PM102－資料異動申請」檢附離職證明，由中央權管單位協

助更新。 

（四） 有關「PM111－社福人員相關申請」社工師公會之選擇，規劃

比照原「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預設為執業縣市公會，

開放欄位可修正。原則上，社工師應加入其執業縣市之公會，

惟該縣市未設置公會者，始得加入鄰近縣市公會。 

二、 方案類型 

（一） 有關本系統方案類型，現已提供關鍵字搜尋功能。 

（二） 本系統之方案類型，係依「公益彩券回饋金」及「推展社會

福利補助」架構，由工作小組會議訂定主軸方案，非僅因「計

畫名稱」不同即視為不同方案，而應按計畫性質。例如：「○

○○脫貧計畫」係屬本部「低（中低）收入家庭自立脫貧方

案」。若非屬中央主軸方案，始需另行新增方案類型。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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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方案類型需求，請各地方政府於會後三日內提供資料，

社工司將彙整後提報本部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三、 繼續教育積分 

（一） 有關繼續教育積分移轉不完整一節，廠商說明目前可能導致

積分有誤之情形，將就上開情形修正；倘仍有積分不正確之

情事，請提供個案予廠商，俾進一步釐清原因。 

（二） 原先僅限講師本人編輯之講師資料，部分欄位將開放「開課

單位」編輯。 

（三） 逾期申請案件廠商建議不予刪除。 

（四） 因應系統上線初期，有關課後申請期限，暫延長至 60 日，並

於本系統公告。 

（五） 有關「課程附件」上傳容量，系統設定單一檔案上限 30MB，

與會單位反映實務上可能超出，請廠商評估是否有調整之必

要。 

（六） 有關簽到表「性別」欄位，建議依身分證字號第 2 碼由系統

自統判斷性別，且經詢與會者全數同意，爰刪除該欄位。 

四、 訓練課程 

（一） 有關訓練課程時數，係依簽到表進行勾稽計算；惟目前系統

僅匯入 113、114 年課綱，俟廠商完成 112 年以前課綱匯入

後，相關時數方能正常顯示，請廠商儘速處理。 

（二） 有關課程新增後顯示「此單位已存在相同主題梯次課程」致

無法新增課程，廠商研判係因後台資料未完全刪除所致，請

廠商儘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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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課程簽到資料無法點選下一頁（僅能顯示第一頁 10 位

上課人員），廠商研判係套件顯示問題，請廠商儘速處理。 

（四） 有關系統確認開課後無法異動資料（如簽到表等），廠商將

調整為可重新匯入簽到表。 

（五） 114 年度辦理之訓練課程資料未能自舊系統完整移轉。廠商

研判可能係社福中心督導訓練課程所致，該部分將再行調整。

倘有其他非屬該課程之資料移轉問題，請提供案例予廠商修

正。 

（六） 有關「ST100-訓練課程管理」之課程填寫欄位，「審查單位」

及「公文字號」欄位已調整為非必填，請廠商儘速處理。 

五、 保護性訓練課程 

（一） 有關單位子帳號無法新增講師資料一節，研判可能係因未設

定角色權限所致；倘新增角色權限後仍有問題，請提供個案

予廠商進一步釐清。 

（二） 有關「PT800－報表作業」，保護司同意調整系統設定，開放

地方政府社會局（處）具權限檢視，請廠商調整權限。 

（三） 有關「PT200-保護性社工訓練課程資料匯入」匯入檔案之「上

課時間」欄位，目前無法登錄僅一位數小時之時間（如 7:00），

請廠商儘速修正。 

六、 帳號管理 

（一） 請廠商提供角色權限說明指引，並於會後提供地方政府社會

局（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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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統角色架構由最基本之「操作人員」、「管理人員」、

「審核人員」至最高層級「地方政府社會局（處）」；倘僅

需登打資料，設定為「操作人員」或「管理人員」即可。 

（三） 帳號開通作業中，非必要欄位（如國籍別、領有身障證明、

原住民身份、原住民族別），請廠商調整為非必填。 

（四） 有關帳號切換，本系統之一般使用者與社工師帳號採多元登

入（帳號密碼或使用自然人憑證），惟「機構帳號管理員」

基於資安考量，僅能以自然人憑證登入，且每次登入均須驗

證。若切換不便，建議另建業務用帳號。 

七、 社會工作師執照 

（一） 社工師執業執照申請作業，實際審查及辦理流程屬地方政府

本於權責酌處。本系統僅提供申請管道，得以「線上」或「紙

本」方式進行；若採「紙本」申請，則需由地方政府於系統

新增相關資料。現行系統之上傳檔案（如照片）係依執照格

式需求設計，故內容有所限制；倘地方政府認為有放寬之必

要，社工司將再與廠商研議調整可行性。 

（二） 有關執照的效期計算，廠商預計本週改版。 

（三） 有關「SL120－社會工作師執照登記管理」新增執業執照資料之

必填欄位設定，會議決議將 EMAIL 調整為非必填；惟會後廠商

說明，EMAIL 設為必填係因系統有提醒社工師更新執照之功能，

故建議仍維持必填設定。 

（四） 有關「SL120－社會工作師執照登記管理」執照更新審核時，

系統僅鎖定顯示原發執業執照字號，無法登錄新核發之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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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字號，須新增「更新後執業執照字號」欄位，鑒於前述

功能具時效性及急迫性，請廠商優先處理。 

（五） 有關「SL900－證書執業字號設定」地方政府社會局（處）之

權限，目前可檢視全國資料，會後社工司將再與廠商研議調

整。 

（六） 有關「SL900－證書執業字號設定」欄位（包括有效期限起始

日期、有效期限結束日期等），均開放由地方政府社會局（處）

編輯，請廠商儘速處理。 

（七） 有關「SL320－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申請審核」之積分資料，

目前無法檢視明細，亦無法如原「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產出積分總表，致審核單位難以判斷積分資料正確性；會後

社工司將再與廠商研商調整方式。 

（八） 有關停業後復業並變更行政區域之情形，目前系統無法登錄

復業之執業處所。規劃方向為建立「他轄」虛擬機構，效期

30 日，供過渡使用；會後社工司將再與廠商研商具體處理方

式。 

八、 社福人員管理 

（一） 有關「SW100－社福人員管理」基本資料建置，目前於登錄職

務歷程及約聘／僱／用人員薪資與人事經費來源時，均需重

複填寫「到職日期」。請廠商調整為相關欄位可自動帶入「到

職日期」資料。 

（二） 有關本系統因來自不同系統來源，致出現社福機構母子機構

並存之情形。原則如下：系統來源之機構檔不建議刪除；若

由子機構提出申請，則不建議通過。倘系統來源為原「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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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或「無系統來源」，則得於系統內辦理

整併；其餘系統來源則不建議整併。至於「社區照顧關懷網」

等承接方案型之機構，會後再於本部工作小組會議研商後續

處理方式。 

（三） 關於社福機構人員資料之維護，若人員資料登錄於方案型機

構或其他機構下，原則應由社福機構自行辦理整併、更正或

搬移，以確保人員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惟此部分仍須會後

提請本部工作小組會議研商討論。 

（四） 有關「SW100－社福人員管理」出現同一人員多筆資料之情形，

廠商建議以原「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資料為主進行登錄

作業，其餘系統來源之資料僅供參考。至於不同系統來源之

同一人員資料如何整併，將提請本部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五） 有關「社會工作人員服務經歷變更」：若僅為母機構與子機

構間之異動，可由社福機構自行操作辦理；若涉及由 A 機構

變更至 B 機構，則須透過「PM102－資料異動申請」，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勞保投保證明），方可辦理資料變更。 

（六） 有關「SW100－社福人員管理」新增任職單位作業，目前於下

拉選單搜尋單位時，例如輸入「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法

優先呈現在前列，需經長時間下拉方能找到。請廠商調整為

可透過關鍵字查詢並快速選擇單位，以提升使用效能。 

（七） 有關專業服務費審核部分，請廠商依原「社工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設計，增設「附件已完成審核」勾選、產製及列印審

查確認表功能，請廠商儘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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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報表作業 

（一） 請廠商比照舊系統製作「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 ，並於

114 年 12 月底前完成。 

（二） 有關目前系統「SW800－報表作業」1至 9 報表，開放地方政

府社會局（處）查詢及檢視所轄縣市人員資料，請廠商調整

相關權限。 

案由二：綜合討論與後續處理方式確認 

一、 請廠商於系統增設線上報修功能。 

二、 有關「SL120－社會工作師執照登記管理」，金門縣政府建議於

執登申請程序線上化後，應增設縣市政府與申請人互動功能，

包括留言及上傳證明資料。由於現行執登作業程序涉及繳費，

倘能於系統提供相關功能（如承辦單位上傳繳費單、申請人上

傳繳款證明，或其他補充資料），方能真正達成線上化之目的。

經討論，本案屬於系統優化事項，後續由社工司彙整地方政府

意見，並與廠商研議是否納入明年度優化項目。 

三、 有關其他系統意見或優化需求，請各單位會後以書面資料提供，

社工司將彙整後提報本部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下午 1 時） 














